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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事·热线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叶金芬

本报讯 5 月 8 日中午 12 时许，龙泉小梅镇的郭大妈在河中央埋
头洗衣物时，哪料河水突然上涨，眼看着落脚的滩涂地很快就会被河水
给淹没了。 不会游泳的郭大妈慌了，焦急地来回踱步等待救援，此时岸
上的群众发现有人被困河中央后纷纷报警求助。

龙泉市公安局小梅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 发现大
妈被困的这条溪流宽 60 多米，而滩涂四周全是湍急的河水，并且河水
还在不断上涨，情况越来越危险，救援行动刻不容缓。

经现场查看，大妈所处的滩涂地距离岸边约 40 米，救援绳索无
法甩到这么远的距离，四周也没有可以借助的工具。水性最好的辅警
小康决定先行前往滩涂救助被困大妈，同时，围观的一位热心大伯也
加入救援队伍。

小康和大伯到达河中央后，身强体壮的大伯决定背着大妈，由小康
在旁边搀扶过河。 小康和大伯小心翼翼地带着大妈在齐腰深的急流中
前行。 同时，在河沿岸的民警将早就准备好的绳索和救生衣扔给他们。

就快到沿岸滩涂时，体力不支的“扶梯手”小康一个脚滑不慎跌
倒，好在他马上扶住手绳站立起来继续搀扶着大妈，终于将大妈营救
上岸。 惊险的是，当他们一行返回岸边时，回头发现河中间的滩涂地
已经完全被淹没了。

郭大妈看着一身湿漉漉的救援人员，嘴里一个劲儿地道谢。原来
当天 11 点许，郭大妈到河边洗衣物，在洗衣过程中，梅溪上游某水电
站开始发电导致溪水迅速上涨，不久就满到了滩涂上。郭大妈不敢踏
进水流返回，随身又没有携带手机，还好有岸边群众见状打了报警电
话，在热心大伯和小梅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这才将她从危险水域带
回到了岸边。

龙泉一大妈洗衣物时遭遇河水猛涨被困河中央，警民携手展开营救

热心市民背起大妈趟过湍急河流上岸
阅读提示

5 月 8 日中午， 龙泉小梅镇的郭大妈在河
中洗衣服，河水猛然上涨，大妈被困水中滩涂。
多亏了龙泉市公安局小梅派出所辅警和一位热
心市民赶到现场，将大妈从急流中解救出来。

市区一空地有人焚烧垃圾
□ 记者 麻东君

本报讯 昨天下午 2 点 50 分左右， 市民朱先生向晚报反映，市
区华侨医院附近疑似发生火灾，浓烟滚滚，为此，记者立即驱车赶往
现场。

记者来到市区华侨医院门口附近时， 空气中流动着一股塑料燃
烧的臭味。 顺着路人指引的方向，记者来到了一处空地。 记者在现场
看到，该处空地位于华侨医院的北侧，这一带是一片已经拆迁完成的
空地，附近并没有住户。

正在猛烈燃烧的是橡胶轮胎、泡沫塑料以及一些可燃杂物，记者
赶到现场时，消防队员正铺设水带进行灭火。大约 10 分钟后，现场的
明火被完全扑灭。记者在周边询问一圈，围观市民均表示不知道是谁
在此处燃烧垃圾。

晚报在此提醒市民，露天随意焚烧垃圾也是违法行为，根据《浙
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本省行政区域内禁止露
天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
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
质。一旦有市民违法该条例，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
部门或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 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请市民朱先生到晚报领取新闻报料费 30 元）

为省一趟过路费

超限货车冲出高速收费站
□ 记者 林子靖
通讯员 杨洪艳 章婧 陈吉宏 叶东伟

本报讯“发现嫌疑车辆在丽水水
阁某厂区出现，立即实施抓捕！ ”5 月 7
日上午 11 点， 随着抓捕指令的下达，
“4·23” 专案组成员现场控制了嫌疑
车。

4 月 23 日凌晨 4 点 24 分， 两辆超
限货车在洪渡收费站一起强行冲卡逃
费。 收费站马上启动应急预案，截取各
个监控点位录像视频，保存车道称重信
息。 派出所和高速交警很快锁定两车号
牌。

根据其中一个驾驶员任某交代，
当天他和老乡王某从宁波运货到丽
水，在服务区休息时，两人聊起现在拉
货赚钱少， 便想着怎么能把这趟过路
费给“省”下来，商量后决定一起在洪

渡收费站冲卡下高速。 于是两个人把车
头的前号牌取下， 再将挂车的后拦板放
下挡住挂车号牌。 之后就一起从洪渡收
费站出口冲卡下高速。

民警在查验证件时还发现，任某持有
的是 C1 驾驶证，存在准驾不符的违法行
为。 据任某自述，他本来是有 A2 的驾驶
证的，因为多次超载的违法行为，被连续
多次记满 12 分， 驾驶证被一路降至 C
证。

目前， 任某冲卡偷逃通行费行为的
侦办工作已移交派出所进一步调查处
理， 而对其未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和
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已经按照规定程序
进行处理。 另一名嫌疑人王某尚未前来
投案自首，正在进一步追捕中。 据了解，
这两人并不是初犯， 曾经也因为类似案
件被处罚， 如果此次案件涉案金额达到
刑罚标准，他们还将面临刑事处罚。

三顿夜宵三场酒

侥幸驾车上路撞倒环卫工人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周锦萍

本报讯 昨天下午， 记者从松阳
交警大队了解到，近日，松阳一小伙与
其朋友连吃三顿宵夜喝了三场酒，侥
幸酒驾上路结果途中撞倒骑自行车的
环卫工人，一时害怕便逃离了现场，最
终面临终身禁驾的处罚。

4 月 25 日清晨 5 点许， 松阳交警
大队接到报警称， 松阳县古青线下五
木村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位骑
自行车的环卫工人被小车撞倒， 倒在
血泊中。

值班交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了
现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抢救。

交警在现场寻找驾驶员了解情
况，发现驾驶员并不在现场，现场只留
下刘某一人。 当天 7 点 30 分许，肇事
司机徐某乘坐另一辆小车前来投案。

经查，肇事司机徐某今年 25 岁，松
阳新兴人。据徐某交代， 4 月 24 日晚饭

后， 他和一帮朋友先在古市“某某土菜
馆”吃宵夜，期间喝了一杯土烧加若干啤
酒。 到 4 月 25 日凌晨 0 点，他们又去了
一家馄饨店吃“劲酒配馄饨”。 之后又转
场到某羊肉摊位吃羊肉串， 每人又喝了
两三瓶啤酒。 凌晨 3 点左右， 他搭载王
某、 刘某驾驶浙 K 牌照小型轿车到松阳
县城某酒店泡澡。 当天凌晨 5 时左右又
驾车返回古市， 途经古青线下五木村路
段时， 发现前方十几米处有一辆自行车
行驶，但因刹车距离太短，小车直接撞到
自行车车尾，自行车驾驶人被撞倒。 因害
怕自己是酒后驾驶， 他弃车离开了事故
现场。 后来想想又跑不掉，于是在朋友的
劝说下投案自首。

经抽血检测，徐某血液中的酒精含
量为 82mg/100ml， 属于醉酒驾驶机动
车。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徐
某面临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同时还要
被吊销驾驶证，且终生禁驾。

如此装货，岂能不倒？

核载 1.8 吨的货车拉了近 3 吨货
□ 记者 林子靖 通讯员 高雅 杨光峰 陈冰

本报讯 5 月 7 日晚上， 云和的翟师
傅拉着一车废纸板运往丽水。 刚上高速
没多久他就发现车子开始有点摇晃，从
后视镜看到车上的货物已经开始向右倾
斜了， 感到不对劲的翟师傅赶紧靠边往
港湾式停车带停车。 就在车子刚进入停
车带，即将要停下时，“轰”的一声，车上
成捆的废纸板便失去平衡倾泻而下，车
子也侧翻在路边。

这一幕，刚好被高速交警支队指挥
中心的值班交警看到，便立即指令就近
巡逻的一大队交警赶往现场救援。 交警
到达现场后，发现一捆、一捆的废纸板
散落在路肩和绿化带上，而驾驶员已经
从侧翻的车中逃出并无受伤。 高速交警

立即摆好锥桶划出警戒区域， 着手开
始清理工作。

经过现场勘查和了解， 翟师傅拉
的这批废纸板共有 20 件，但是其驾驶
的小货车装载量最多只能装 12 件，翟
师傅为了一次运完，把 20 件货全都装
到车上。于是，这辆核载质量 1.8 吨、限
高 2.5 米的轻型普通货车就装了近 3
吨，近 4 米高的货物。 交警从监控中发
现，车子在云和收费站上高速时，车上
货物已经开始向右倾斜， 右侧车轮也
明显被压扁了很多， 但这些都没有引
起翟师傅的重视。

经过 3 小时的施救和驳货，现场清
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翟师傅因为超
载被处以罚款 200 元，记 1 分的处罚。


